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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
财务管理的透明度、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对于保障国际电联战略目标的实现和提升成员信心至关重要。考虑到2026年全权代表大会（PP-26）将对新的四年周期的财务管理工作提出指导意见，本提案基于2023年以来理事会及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CWG-FHR）相关讨论，提出具体的工作建议。
理事会需采取的行动
请理事会酌情考虑文稿建议并采取必要的行动。
__________________
参考文件
《组织法》第28条、《公约》第63款、全权代表大会第5号决定（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第94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第15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第1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第162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理事会有关国际电联转型最新情况的C26/55号文件、2025年预算节余的分配C26/42号文件、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第十五次报告的C26/22号文件、有关2024财年财务运作报告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C25/40号文件；理事会相关决定摘要：C25/105、C24/109、C23/104；CWG-FHR会议摘要：CWG-FHR会议摘要：CWG-FHR-22/36、CWG-FHR-21/25、CWG-FHR-20/32、CWG-FHR-19/15、CWG-FHR-17/24号文件。





1	背景
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面临严格财务预算约束。近年来，随着组织转型、机构建设和职能拓展支出不断上升，国际电联预算执行压力持续加大。根据秘书处2025年理事会报告（C25/40），国际电联2024年净资产为负3.18亿瑞郎，负值较上年扩大6 060万瑞郎。2025年，国际电联实现盈余1 080万瑞郎，但是秘书长的财务报告（C26/42）和独立管理顾问委员会（IMAC）（C26/22）均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由延迟招聘和推迟实施所驱动，并非结构性效率提升，也不代表国际电联现有基础支出的结构性下降。此外，当前国际电联在战略和财务等关键领域高度依赖外包服务（如2023年支出48万瑞郎聘请安永编制IPSAS财务报告、2024年支出23万瑞郎委托达博进行架构评估），且特聘顾问（SSA）支出的预算影响和人员规模等信息披露不足。
国际电联现有《基本文件》及相关决议已对提高财务管理透明度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提出了要求。根据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第151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秘书长及三大局主任应继续建立全面的国际电联成果框架，包括“列出国际电联的各项活动、这些活动的目标以及相关资源和结果”，并“通过公布（包括使用或部署财务和人力资源（外部或内部）产生的所有费用在内的）详细信息，确保报告的透明度”。第158号决议（2014年，釜山，修订版）责成理事会“研究建立可提高国际电联财务稳定性的相关机制的可能性，并就此提出建议”。
成员国高度关注国际电联财务管理透明度问题，希望管理层不断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自2023年以来，理事会及其财务和人力资源工作组（CWG-FHR）已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各国普遍同意将国际电联的有限资源优先用于联盟核心任务，国际电联管理层也已启动财务管理转型计划，进一步强化战略、财务与业务规划之间的关联。但是，随着国际电联转型、内部组织架构调整及自身工作范围不断拓展，成员国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获得更明确的信息：当前国际电联开展诸多具有重大战略影响的活动是否与《组织法》《公约》及全权代表大会相关决议规定的核心职责范围相符；国际电联参与的具有战略和财务影响的项目、活动及协议会对成员国及各类型成员带来哪些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及国际电联在当前战略、财务和运作规划下的财务状况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2	提议
国际电联的财务管理工作不仅要聚焦近期缓解财务压力，还应该放眼未来，为提高财务管理的可持续性制定指导框架。因此，我们建议秘书长应与三大局主任密切协作，便于成员国更好监督国际电联财务执行情况，更好优化资源配置，确保组织运作的可持续性。
(1)	提高预算与战略优先事项匹配度，确保整个国际电联的资源按工作重要性进行分配，优先保障国际电联核心职能相关活动的资金需求。
(2)	进一步提高国际电联（已有和新增的）具有显著财务或战略影响的项目、活动及协议透明度，秘书处和三大局应自行评估有关项目、活动及协议与国际电联核心职能和优先任务匹配度，并应作为输入文件提交理事会年度会议审议。
(3)	成员国应及时、准确地获取全面的财务信息与绩效报告，任何新的基金与储备金的设立须符合《基本文件》、《财务规则和财务细则》，并应获得理事会批准。
(4)	开展新的有资金资助的活动或合作项目，即使对年度财务预算不产生影响，也应考虑相关活动占用国际电联人力资源而产生的间接财务影响。
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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